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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金融科技视点（十六）：互联网保险虽好，但也要合规喔 

作者：宛俊丨李珣丨李云洲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越来越多的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网上购物时，我们可能会买上一份“运费险”；购

买机票时，我们可能会购买一份“延误险”；此前大家习惯线下购买的各类财险、寿险产品，现在也逐渐可

以足不出户线上购买。各大保险机构、互联网平台纷纷试水互联网保险，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也在逐渐加

强，本文作为汉坤金融科技系列分支之“保险科技”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旨在全局性地介绍我国互联网保

险监管的重点概念。 

一、互联网保险业务应当适用什么法规？ 
 

当前，我国互联网保险业务主要适用《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保监发[2015]69 号）（“《互

联网保险办法》”）。该办法自 2015 年 10 月起施行，施行期限为 3 年，本应自 2018 年 10 月失效，但根据

银保监会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下发的《关于继续加强互联网保险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新的互联网保险

业务相关规定出台以前，《互联网保险办法》继续有效。 

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曾于 2018 年 10 月下发《<互联

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草稿）>征求意见的函》（银保监办便函[2018]1576 号），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无

讯息，直至 2019 年 12 月，业界传出《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开始在行业内征求意见的消息，一份《互

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1也开始在网上流传。该《征求意见稿》结

合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保险发展的实务，对现有的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进行了整体性、大幅度的修改，若其正

式落地生效，对于我国互联网保险行业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考虑到《征求意见稿》尚未落地，本

文将仍然按照现行《互联网保险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互联网保险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后续我们会以

专文对《征求意见稿》进行详细解读。 

 

 
1 该《征求意见稿》并无官方途径正式发布版本，仅有网络流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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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种概念有什么含义？ 

在了解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过程中，大家可能接触到各种概念，如保险机构、自营网络平台、第三方网络

平台等。在此，我们一并对相关概念厘清如下。 

（一） 什么是“保险机构”？ 

根据《互联网保险办法》，“保险机构”是指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并依法登记注册的保

险公司和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是指经营区域不限于注册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保险专业代理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机构。 

根据《互联网保险办法》，“保险机构”的体系框架如下图所示： 

 

（二） 什么是“互联网保险业务”？ 

根据《互联网保险办法》，“互联网保险业务”是指保险机构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通过

自营网络平台、第三方网络平台等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的业务。 

现行《互联网保险办法》将网络平台分为“自营网络平台”及“第三方网络平台”两类，具体介绍

如下： 

“自营网络平台”：指保险机构依法设立的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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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网络平台”：指除自营网络平台外，在互联网保险业务活动中，为保险消费者和保险机构

提供网络技术支持辅助服务的网络平台。 

我们理解，在立法原意上“第三方网络平台”主要是指为保险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平台，但实

践中，大量第三方网络平台变“技术服务”为“导流服务”，成为了保险机构的销售渠道，再加以一些

页面展示上的技术手段，甚至可以在用户体验上“以假乱真”，让用户以为无需通过保险机构即可以购

买保险产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法规所称的“网络技术支持辅助服务”的本意。 

（三） 如何区分“自营网络平台”和“第三方网络平台”？ 

简而言之，自营网络平台作为保险机构设立的网络平台，保险机构可以通过该平台与客户完成允许

在线销售的保险产品的所有保险行为；第三方网络平台作为非保险机构设立的网络平台，只能做非持牌

机构做的事情，比如最为重要的保险销售环节，第三方网络平台就无法直接从事，而只能采取上文提及

的“导流”方式。“自营网络平台”和“第三方网络平台”在监管层面上的具体区别如下： 

首先，“自营网络平台”和“第三方网络平台”的资质要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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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营网络平台”和“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从事的业务范围不同 

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退保、投诉处理及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行为（以下简称“保

险行为”），应由保险机构管理和负责。第三方网络平台经营开展上述保险行为的，应取得保险业务经

营资格。 

三、保险机构、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业务应注意哪些合规要点？ 

（一）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合规要点 

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一般应注意以下主要合规要点： 

1. 业务管理：由保险机构总公司建立统一集中的业务平台和处理流程，实行集中运营、统一管理。保

险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2. 信息披露：（1）保险机构不得进行不实陈述、片面或夸大宣传过往业绩、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

失等误导性描述；（2）保险机构应在相关网络平台的显著位置，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列明保险产品及

服务等信息；（3）保险机构应在其官方网站建立互联网保险信息披露专栏； 

3. 经营规则：保险机构应将保险监管规定及有关要求告知合作单位，并留存告知记录。保险机构与第

三方网络平台应签署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确保分工清晰、责任明确； 

4. 保费收取：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应直接转账支付至保险机构的保费收入专用账户，第三方网络平台

不得代收保险费并进行转支付； 

5. 费用支付：保险公司向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第三方网络平台支付相关费用时，应当由总公司统一结

算、统一授权转账支付。保险公司应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费用种类和标准，向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支

付中介费用或向第三方网络平台支付信息技术费用等，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合作协议约定以外的

其他利益。 

（二） 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业务的合规要点 

第三方网络平台开展业务一般应注意以下主要合规要点： 

1. 业务范围：第三方网络平台不得开展保险行为； 

2. 信息披露：第三方网络平台应在醒目位置披露合作保险机构信息及第三方网络平台备案信息，并提

示保险业务由保险机构提供； 

3. 信息提供：第三方网络平台应于收到投保申请后 24 小时内向保险机构完整、准确地提供承保所需

的资料信息，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联系方式、账户等

资料； 

4. 宣传内容：第三方网络平台为保险机构提供宣传服务的，宣传内容应经保险公司审核，以确保宣传

内容符合有关监管规定； 

5. 保费收取：投保人交付的保险费应直接转账支付至保险机构的保费收入专用账户，第三方网络平台

不得代收保险费并进行转支付； 

6. 导流模式：第三方网络平台应注意采用合规的导流模式与保险机构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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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联网保险业务是否有经营区域限制？ 

根据《互联网保险办法》第 7 条，保险公司在具有相应内控管理能力且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情况下，

可将下列险种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区域扩展至未设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1.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定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 

2.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 

3. 能够独立、完整地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和理赔全流程服务的财产保险业务； 

4. 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险种。 

此外，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应与提供相应承保服务的保险公

司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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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合规经营可能受到怎样的处罚？ 

（一） 保险机构可能受到的处罚 

根据《互联网保险办法》第 24 条，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银保监

会可以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1）擅自授权分支机构开办互联网保险业务的；（2）

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第三方网络平台合作的；（3）发生交易数据丢失或客户信息泄露，造成不良后果

的；（4）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披露信息或做出提示，进行误导宣传的；（5）违反本办法关于经营区域、费

用支付等有关规定的；（6）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条件的；（7）违反银保监会规定的

其他行为。 

执法实践中，保险机构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遭受处罚的实际案例亦不鲜见。例如，某保险经纪公司江

苏分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 月、10 月开通“某某某在线”微信公众号、注册“某某某在线”网站，但未

经该保险经纪公司总公司授权和允许通过上述平台开展保险经纪业务，相关网站亦未在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网站进行信息披露。就此，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上述行

为违反了《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 41 条、《互联网保险办法》第 4 条和第 24 条第（4）项的规定，根

据《保险经纪人监管规定》第 101 条的规定，决定责令该分公司改正，给予警告，处 1万元罚款。该分

公司的时任负责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二） 第三方网络平台可能受到的处罚 

对于第三方网络平台而言，其最大的合规风险点在于逾越“保险行为”的界限，从事或变相从事了

保险行为，进而涉嫌违反《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保险法》第 159 条：“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

立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或者未取得经营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保险经纪业务许可证从事保

险代理业务、保险经纪业务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例如，近期某保险科技公司就因非法从事保险中介业务，被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于 2020 年 1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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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依据《保险法》第 159 条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97.67 万元，并罚款人民币 97.67 万元。 

此外，互联网平台还应当注意不得违反《互联网保险办法》对于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相关要求，根据

《互联网保险办法》第 25 条，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第三方网络平台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银保监会

可以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银保监会可以责令有关保险机构立即终止与其合作，将其列入行业禁止

合作清单，并在全行业通报： 

1. 擅自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机构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2. 未经保险公司同意擅自开展宣传，造成不良后果的； 

3. 违反本办法关于信息披露、费用支付等规定的； 

4.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向保险机构提供或协助保险机构依法取得承保所需信息资料的； 

5. 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条件的； 

6. 不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 

7. 违反银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行为。 

互联网保险的业务逻辑是尽可能让用户省去中间环节，简单便捷的买到保险产品，然而业务逻辑背后蕴

含的法律关系却并不简单，繁杂的要求、界限的模糊，再加上监管趋严的大背景，都可能让从业者稍不注意

即涉嫌违规，并受到行政处罚。道路千万条，合规第一条。从业机构只有厘清法律关系、打好合规基础，未

来的互联网保险之路才能走的更顺畅和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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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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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 21 6080 0995 

Email： jun.wan@hankunlaw.com 

 


